
开具后的存根联应当按照顺序号装订成

册。国税发[2008]15号文规定，使用计算

机开具发票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纳税

人使用计算机发票，按一般普通发票领

购手续办理。税务机关有统一开票软件

的，按统一软件开具发票；没有统一软件

的，由纳税人自行开发，其相关开票软件

需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4.禁止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

寄、运输空白发票

愿政策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

批准，不得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

寄、运输空白发票。但如果纳税人有特

殊情况业务，需报经税务机关审批。也

就是说，有特殊情况业务的纳税人，报

经税务机关审批后，可以跨规定的使用

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国税发

[2008]15号文规定，跨规定的使用区域

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的行政审批事

项取消后，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

寄、运输发票按禁止行为实施管理。其

中，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印制和使用的发票，需要携带、邮寄、

运输发票的，不得跨越本辖区范围。按

规定需要到外省印制发票的，在携带、邮

寄、运输发票时，应持有本省税务机关商

印制地税务机关信函，以备检查；需要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开具、

携带、邮寄、运输发票的范围，由国家税

务总局确定。

（作者单位：河南省许昌市国税局

稽查局  江西省赣县地税局）

责任编辑  雷 蕾

法规解读

代理出口货物视同内销的

税收法规解读

王文清  刘 凯

2011年2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

《 关于代理出口货物相关税收问题的

公告》（2011年第12号，以下简称第12号

公告）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

退（免）税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6]102号）文件中有关代理出口货物视

同内销的税收问题进行了调整。

一、调整代理出口货物视同内

销重复征税

对于代理出口货物视同内销征税的

税收管理，根据原政策国税发[2006]102

号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出口企业未在规

定期限内申报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的货物，应视同内销货物计提销项税额

或征收增值税。该文所指的出口企业应

为受托代理出口货物的企业（以下简称

受托方企业），即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

贸企业受理代理出口业务，如果没有在

规定的期限内到当地税务机关为委托方

企业申报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应

视同内销货物征税。同时，又根据《 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出口货物

退（免）税若干问题规定> 的通知》（财

税字[1995]092号）文件规定，委托外贸

企业代理出口的货物，一律在委托方企

业退（免）税。假如委托方企业在出口退

（免）税申报期内，没有取得受托方企

业开具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那么，

根据国税发[2006]102号文第一条第二

项规定，出口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

退（免）税的货物，应视同内销货物计提

销项税额或征收增值税。这里所指的出

口企业是申报出口退（免）税的企业。因

此，委托方企业同样也面临着视同内销

货物征税的问题。这样一来，委托方与受

托方企业如果出现上述情形其出口货物

视同内销就会出现双重征税。

对此，第12号公告第一条进行了调

整，“出口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具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货物，凡委托方

已按现行税收政策规定计提增值税销项

税额或申报缴纳增值税的，不属于国税发

[2006]102号文件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情

形。”可以看到，对于受托方企业未在规

定期限内申报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的，只要委托方企业已按视同内销的货物

计提了增值税销项税额或申报缴纳增值

税，其受托方企业就不再进行征税。同

时，第12号公告的第二条规定也明确了，可

由受托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向委托方所在

地税务机关发函调查，以证实委托方企业

是否按视同内销进行了征税，并以委托方

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的回函结果来确认。

如果回函没有确认委托方企业已计提增值

税销项税额或申报缴纳增值税的，应对受

托方企业按视同内销货物进行征税。

二、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开具的

时限

根据国税发[2006]102号第四条规

定，出口企业代理其他企业出口后，除另

有规定者外，须在自货物报关出口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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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60天内凭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

专用）、代理出口协议，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并及时

转给委托出口企业用于申报出口退（免）

税。该政策讲明了受托方企业为委托方

企业向税务机关申请开具《 代理出口货

物证明》的时限为60天，否则，如无延期

开具申请，超过最后开具时限的应视为

逾期按内销货物征税。

三、证明开具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无论是受托方还是委托方企业，在

办理《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以及申报退

（免）税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是补开《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受

托方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具《代理

出口货物证明》的货物，按第12号公告的

有关规定处理后，可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

请补开《代理出口货物证明》，虽然是属于

视同内销征税的出口货物，但也要做到手

续与资料齐全，并转给委托方企业留存。

二是延期《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

开具。如果因受托方企业资料不齐等特

殊原因无法在60天内申请开具《代理出

口证明》的，根据国税发[2006]102号第

四条规定，受托方企业应在开具《代理出

口货物证明》期限的60天内提出书面合

理理由，经地市及以上税务机关核准后，

可延期30天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

明》。如果因《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推迟

开具导致委托方企业不能在规定的申报

期限内正常申报出口退税而提出延期申

报的，委托方企业和主管税务机关应按

延期申报退（免）税办理。

三是代理出口货物核销的处理。根

据国税发[2006]102号第四条规定，受

托方企业须在货物报关之日（以出口货

物报关单 <出口退税专用 > 上注明的出口

日期为准）起180天内（现已调整为210

天），向签发代理出口证明的税务机关提

供出口收汇核销单（远期收汇除外）。签

发代理出口证明的税务机关，对受托方

企业未按期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的及出

口收汇核销单审核有误的，一经发现应

及时函告委托方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

委托方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对该批货物

按内销征税。所以，在办理《代理出口货

物证明》过程中，受托方企业要注意按

时向税务机关提供收汇核销单，对于实

行无纸化电子核销的出口企业，虽然不

向税务机关提供纸质的收汇核销单，但

是在开具申请时，税务机关使用的出口

退税审核系统对企业申报的代理出口货

物要进行报关单及核销单的信息挂审，

由于《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开具的时限

为出口货物报关之日起的60天内，而收

汇核销可以在210天内，在开具时可能会

遇到该批出口货物还未收汇核销无法挂

审信息的情况。对此，受托方企业在开具

《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后要及时在出口

之日起的210天（远期收汇除外）内进行

外汇核销。否则，委托方企业应视同内销

征税。

四是新政策执行的时间。第12号公告

自2011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如果该公告

与国税发[2006]102号文件执行的时限内

发生了相关事项，即2006年7月1日至2011

年3月1日这一时间段内的，可依据该公告

进行调整。

（作者单位：德州市国家税务局

  德州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雷 蕾

词条·动态简讯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2010年度优秀文章评选结果揭晓

2010年《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优秀文章评选

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积极支持，经过大家的踊跃投

票及评委会的认真评定，评选结果揭晓，获奖的作者

和篇名是：

一等奖：

1.马军生、李若山 ：《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

若干思考》

2.谢志华 ：《 终极原因报表：内容与形式》

二等奖：
1. 张先治 ：《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中需协调

好几个关系》

2.刘厚兵、石济海 ：《 解析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政策新变化》

3.郭代模 ：《 谈谈财经文章的写作》

4. 于增彪 ：《 亟待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成本管

理系统》

5.严 少斌 ：《 工 薪个人 所得税的征管漏洞与改

进构想》

6.王纪平：《 巴菲特收购喜诗糖果——价值投

资理念的里程碑》

7. 张兆国 ：《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风险控

制》

8.肖玉峰 ：《 人 生是一本账》

9.李心 合 ：《 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传导与修复》

10.王 佳 ：《 认清问题 完善内控——对中小高

新技术企业创业板上市的思考》

另评出王宝兵、姜四 军等优秀读者，每位优秀读

者奖励人民币100元。获奖作者、读者的奖金及获奖作

者的证书，本刊编辑部已于近期寄出。
本刊编辑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法规解读
	代理出口货物视同内销的税收法规解读




